
法規名稱：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91 年 07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1年 7月 17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0910805040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 2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新名稱：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保障本市學生在中

小學校學習與受教育權益，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

教育之發展，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市國小、（含附設幼稚園）國中、高中及高職應設置學生家長會（以下簡

稱家長會），名稱定為「臺北市○○○○學校（學校全銜）學生家長會」。

第 3 條

全市之中小學校家長會分別組成本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家長會聯合會

，其組織章程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教育局定之。

第 4 條

家長會應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之規定，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訂定組織章程、財務處理辦法、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及家長會

議事規則，並推選選監人員公正獨立辦理選舉事務。

前項組織章程應載明：

一  名稱。

二  宗旨。

三  組織與任務。

四  會員權利與義務。

五  班級代表及委員或常務委員、副會長、會長、職權、任期、選任及解任



    。

六  會議。

七  經費及會計。

八  附則。

第 5 條

家長會會址設於學校，由在學學生家長組成之。

前項所稱家長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學校應於每學年開學後十四天內，將學生家長之姓名電話送該校家長會，以

利連繫會務。

第 6 條

家長會設班級學生家長會、家長委員會、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為家

長會最高決策組織。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家長委員會代行職權。

家長會依實際運作需要，得設立常務委員會。

第 7 條

班級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  參與學校班級教育事務，並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提案並執行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三  每班推選班級代表一人至三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其推選得以通訊方

    式行之。通訊選舉辦法另訂之。

四  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第三款之班級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第 8 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研討參與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三  審議會務計畫，收支預、決算案。



四  選舉及罷免家長委員會委員、會長、副會長。

五  選派代表參與學校各種依法令必須參與之委員會會議及執行教育法令明

    定家長會之職權。

第 9 條

家長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二十五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舉組成之

；全校班級數四十八班以上學校（包括國小附設幼稚園），每滿十班得增置

二人。

學校有特殊教育學生者，於前項委員總額內至少一人應為特殊教育學生家長

；學校附設幼稚園者，至少應有幼教班班級代表一人為委員；每校原住民學

生超過五人者，由原住民家長互推一人列席。

前項家長會委員，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家長委員會組成後，得由委員互選五至九人為常務委員，組成常務委員會，

負責執行家長委員會經常性會務，會長及副會長應為當然常務委員，常務委

員人數至多以九人為限。設常務委員會時，應於組織章程中自定常務委員任

務，開會時由會長擔任主席，可否同數時取決於會長。

會員代表大會於每學年召開時，得依優先順序增置家長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

候補委員，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 10 條

家長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一至五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家長委員選舉之。

會長、副會長任期一學年，以連任一次為限。

第 11 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參與學校教育發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推動家長會會務及會員代表大會交辦事項。

三  審議會員及會員代表之大會提案。

四  依會務發展之需要，得設若干工作小組。



五  研擬會務計畫及收支預算案，報告會務及收支事項。

六  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

七  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八  選舉及罷免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九  執行家長會組織章程所規訂定之事項。

第 12 條

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會由班級導師協助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召開，召開時

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並推選出班級家長代表。

各班級導師應列席班級家長會就班級事務與家長溝通。

第 13 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一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原任會長於第一學期開始後三十五

日內召開主持之。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請求，原任會長

應召集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會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

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之，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 14 條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須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家長委員會須有應

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假決

議應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相關議程，並通知各會員代表及公布於家長會

辦公室。

下次會員代表大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全校班級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出

席並經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視同有效之決議。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或家長委員會因故不能出席時，如須委託他人代行其權利

者，限於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委員代行其權利，每一人以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

同一人當選不同班級學生家長代表時，其選舉權及表決權以一人計算。



第 15 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會至少二次，應於會長當選後三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會長因故不能召集或

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之，由家長委員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

第 16 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開會時，校長、處室主任及教師受邀應列席。

第 17 條

家長會得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繳一次會費。但低收入戶者免繳。

前項收繳金額，由本府教育局定之。

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交家長會管理。

家長會應置出納、會計人員，辦理財務會計等事項；非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不得對外募捐。

前項募捐，應採自由捐獻，不得強迫。

第 18 條

家長會經費，應在本市公民營金融機構設立家長會專戶存儲，其收支應編列

財務報告表於家長委員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報告，並於會長改選後七日內辦理

移交。

前項會費收支及憑證，本府教育局必要時得隨時抽查。

第 19 條

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業務，置秘書、會計，由會長提名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聘

任之。

第 20 條

本府教育局對學校家長會應積極輔導，家長會違反教育法令規定時，本府教

育局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糾正或令其改組之。

第 21 條



本府教育局每學年對推動家長會會務卓著者，得予以獎勵。

第 22 條

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應將組織章程、選舉辦法、財

務處理辦法、志工組織運作辦法等、會議紀錄及會務人員名冊報請本府教育

局核備。

家長會會務人員聘書及當選證書以下列方式頒發：

一  家長會各委員當選證書及工作人員之聘書，由家長會發給。

二  家長會長當選證書，由學校發給。

三  聯合會會長當選證書，由本府教育局發給。

第 23 條

為規範本市中小學校家長會之設置及會務運作，本府教育局得訂定臺北市中

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

第 24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